
常州市金坛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坛工信〔2024〕6号

关于印发《2024年常州市金坛区工业

和信息化局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区节能监测站及各科室：

为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决

算制度，经研究决定，制定《常州市金坛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预决

算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常州市金坛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暂

行办法

常州市金坛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 2月 4日



附件

2024年常州市金坛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

明的预决算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

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

开工作的意见》《江苏省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以及财

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相关规定，结合本局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预决算信息是指经批复的区工信局部门

预算、决算及区工信局主管的部门专项资金、政府采购等管理信

息。

第三条：预决算信息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预决算

信息公开遵循依法依规、真实准确、积极稳妥、分级负责的原则。

第二章 公开主题和职责

第四条：在局党政统一领导下，各下属单位及各科室按以下

分工履行预决算信息公开相应职责：



（一）财务科负责本单位部门预算、决算、政府采购等信息

公开，相关科室做好配合工作；

（二）专项资金主管业务科室负责专项资金管理信息公开；

（三）财务科按规定组织做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申

请公开部门预决算信息的答复工作。

第三章 公开内容

第五条：区工信局预决算信息（涉密信息除外）公开内容包

括：

（一）单位职责、机构设置、编制现状、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等情况。

（二）预决算收支情况，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机关运行经费情况等，涵盖财政拨款收支、

非财政拨款收支情况。预决算支出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

按规定公开到经济分类科目。

（三）在公开“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预决算信息时，

应包含以下内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

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会议费和培训费预决算总额，并对增减变

化的原因进行说明。“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公开为“公务用

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三公”经费决算公开要说

明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

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以及“三公”经费增减变化



原因等情况。会议费、培训费决算公开要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

训的次数和人数等情况。

（四）政府采购信息,包括政府采购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

采购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结果等。

（五）财政专项资金,包括财政专项资金政策、项目申报指

南、资金分配结果等。

第四章 公开方式和时间

第六条：预决算信息在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同

时在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网设置公开链接，政府采购信息在相

关政府采购网站公开，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

第七条：区工信局部门预决算信息在批复后二十日（自然日）

内向社会公开。

第八条：区工信局主管的专项资金根据资金分配流程，按序

时进度及时向社会公开。

第九条：区工信局部门政府采购信息按采购进程及时向社会

开。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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